附件

西安市劳动用工书面审查登记表
（2023年度）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填 报 说 明
一、用人单位应携带的资料
1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事业法人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）；
2、2023年第四季度工资发放记录（银行流水或员工签字的工资表）；
3、2023年第四季度员工花名册（须注明员工的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）；
4、首次参评单位提供不少于5份不同岗位劳动合同（连续参评单位仅提供2023年新入职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）；
5、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或不定时工作制的企业，需提供相关批件；
6、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（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）；
7、用人单位因经营困难，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的，应提供社会保险征收机构批准的证明手续；
8、用人单位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；
9、用人单位2023年度职工带薪年休假具体落实情况；
10、其他能够说明自查情况的材料。
11、以上材料均可携带复印件，复印件需加盖公章。
二、填写要求
1、表中的职工人数均指上年度12月份人数;
2、无工会组织的单位由3-5名职工代表签署意见；
3、填写本表是为了客观、全面反映用人单位在全年当中贯彻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、法规的总体情况，不涉及用人单位对外的其他工作，请务必如实填写，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法对表中内容保密。
三、本登记表一式两份，审核后单位留存一份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备案一份。
联系电话： 029-86267627
用 人 单 位 基 本 信 息
	单位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	邮 编
	

	现办公地址
	
	邮 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
	
	移动电话
	

	人力资源部门
负责人
	
	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
	
	
	
	
	移动电话
	

	注册机关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社会保险
	养老保险编号
	

	
	工伤、失业编号
	

	成立时间
	
	注册
资本
	

	单位类型
	□企业         □企业分支机构      □机关事业单位
□社会组织     □个体工商户        □其他

	所属行业
	□制造业   □建筑业   □批发和零售业   □采矿业
□教育业   □采矿业   □交通运输业     □住宿和餐饮业□金融业   □商务服务业   □农、林、牧、渔业
□居民服务业   □公共管理、社会组织    □其他


劳 动 用 工 基 本 信 息
	一、劳动用工情况

	上年度年末职工总人数
	

	其中
	女职工
人数
	未成年职工人数
（16至18周岁）
	港、澳、台或
外籍劳动者人数

	
	
	
	

	是否落实女职工、未成年工
特殊劳动保护制度要求
	□是   □否

	是否劳务派遣用工
	□是   □否
	劳务派遣
用工人数
	

	二、劳动合同订立情况

	已订立劳动合同人数
	全年解除合同人数
	全年终止合同人数

	
	
	

	三、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

	本单位是否制定
	本单位是否公示
	是否在合同中约定

	□是□否
	□是   □否
	□是   □否

	四、劳动报酬支付情况

	上年度
工资总额
	
	月工资支付日期
	

	上年度职工
月平均工资
	
	上年度职工
月最低工资
	

	是否
拖欠、克扣工资
	□是   □否
	是否按规定
支付加班工资
	□是   □否

	五、工作时间情况

	实行标准工时制度人数
	实行综合计算
工时制度人数
	实行不定时
工作制度人数

	
	
	

	延长工作时间是否
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
	延长劳动者日工作时间
是否超过3小时
	延长劳动者月工作时间
是否超过36小时

	□是   □否
	□是   □否
	□是   □否

	六、职业培训情况

	应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人数
	实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人数

	
	

	七、社会保险情况

	险种
内容
	养老保险
	失业保险
	工伤保险

	应参保人数
	
	
	

	实际参保人数
	
	
	

	全年应缴费
金额（元）
	
	
	

	全年实际缴费
金额（元）
	
	
	

	是否

按时足额缴纳
	□是   □否
	□是   □否
	□是   □否

	八、其他情况

	上年度被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立案查处情况
	

	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
	

	填报人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
	
	

	人事
部门
意见
	（盖 章）
年   月   日
	单位
工会
意见
	（盖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	法人
承诺书
	本人***，系***公司法人，郑重承诺本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单位各项劳动保障规章制度，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，缴纳社会保险，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，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，做好女职工及未成年工劳动特殊保护。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导致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，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（单位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劳动保障
监察机构
审核意见
	2023年度劳动保障
守法诚信等级
	

	
	□未发现劳动用工问题；
□存在轻微劳动用工问题，已整改；
□存在严重劳动用工问题，已立案调查处理；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盖 章）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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